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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武邑法院充分发挥协调
联动作用，联合武邑县物业纠纷调
解委员会，成功化解一起历时2年多
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2022年，张女士所在小区单元
的房屋主管道漏水，所在小区物业公
司未能及时维修导致家中进水。张女
士认为责任应归责于物业公司，并多
次向物业公司索赔，索赔未果后，一
直拒绝向物业公司交纳物业费。物业
公司则以张女士一家未交物业费为
由拒收水费，导致张女士家无水可
用，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几经周折
未果，张女士遂诉至法院。

收到案件后，刘宗杨法官立即

与双方当事人沟通，走访社区和住
建局物业科了解情况。为尽快化解
矛盾，承办法官第一时间联系武邑
县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移交了相
关材料，就案件进行沟通对接，共同
研究解决方案。在诉讼服务中心调
解员与县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管
辖社区、住建局工作人员的共同努
力下，原告张女士与被告某物业公
司达成一致和解意见。随后，为促成
案结事了，立案庭庭长、承办法官刘
宗杨对调解协议的签署进行指导，
从法律角度对双方当事人纠纷进行
化解确认。至此，纠纷得以妥善化
解。 （武邑法院）

武邑法院联合多方化解一起物业合同纠纷

经中介介绍，无证驾驶员租车出行，
发生事故后，租赁公司、中介需承担赔偿
责任吗？我们通过一则案例了解一下。

刘龙（化名）经营一家汽车租赁公
司，从事汽车租赁活动。2024年7月15
日，经中介李力（化名）介绍，无证驾驶员
孙涵（化名）从刘龙处租赁车辆。

7月17日晚，孙涵驾驶租赁车辆与赵
成（化名）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发生交通事
故，致使两车受损，赵成经抢救无效死亡。
涉案车辆仅投保交强险，赵成亲属将刘龙、
李力、孙涵诉至法院，要求承担赔偿责任。

刘龙辩称：自己虽知晓孙涵无驾驶
证，但租车关系是李力促成，且其承诺孙
涵仅为租车人，驾驶人系有驾驶证的其他
人。李力辩称：自己不是车辆的所有人、管
理人，作为中介，仅负责介绍租车用户，租
车人资质等应由车辆管理人审核，本人无
任何过错。孙涵则提供证据证实：刘龙在
明知其没有驾驶证的情况下，仍将车辆租
赁给其使用，刘龙应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千二百零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
当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
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
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
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
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本案中，刘龙作为案涉车辆车主，在
明知孙涵未取得驾驶证的情况下，签订案
涉车辆租赁合同并将该车停放于孙涵小
区门口，交付车辆钥匙后并未核实车辆实
际驾驶人是否系持有驾驶证，其对事故发
生具有一定过错。法院酌情认定，刘龙承
担20%的赔偿责任。

关于李力的责任问题，据公安机关调
查笔录记载，刘龙在出租车辆时，告诉李

力：“……出了事你给我保着。”李力回复：
“开车的有证，你放心就行。”李力对公安机
关的调查笔录无异议。在本次车辆租赁合
同交易中，李力虽仅承担介绍义务，但通
过其与刘龙的对话和承诺可以看出，其对
案涉租赁合同的成立起到了重要作用；且
作为中介，李力应如实告知刘龙租车人情
况，并保证信息真实可靠。综合以上情况，
法院酌情认定，李力承担2%的赔偿责任。

驾驶人孙涵承担其余全部赔偿责
任。

汽车租赁是当下比较时兴的出行方
式，为异地出游、无车人员带来了极大便
利，同时，由此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也呈
上升趋势。

租车发生交通事故时，应明确责任归
属：1.租车人责任。因租车人无证、醉酒、闯
红灯等违规或其他疏忽行为造成交通事
故，由租车人承担赔偿责任。2.租车公司责
任。因车辆维修不善或安全设备故障（如
刹车失灵）造成交通事故，租车公司需承
担部分赔偿责任；部分案件中存在租车中
介，若中介存在过错，如未如实披露双方
情况、未提供真实信息等，中介也应承担
部分赔偿责任。3.第三方责任。若事故因第
三方过错导致，责任则由第三方承担。租
车人应及时报警并联系租车公司、保险公
司等待赔偿。

租车人租车时，应仔细阅读合同条
款，明确合同中双方的责任划分和赔偿方
式，同时审核租赁车辆的投保情况，是否
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了解车辆自身状况
（如车辆是否有故障等）；出租人应严格审
核租车人的驾驶资质等情况，如是否具有
驾驶证等，确保租车交易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六
十二条 中介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
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中介人故意隐瞒
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
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请求支
付报酬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
百零九条 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
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
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
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
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七十六条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
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
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
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
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
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
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
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
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
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
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
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
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
错的，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交通
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
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
赔偿责任。 （山东高法）

无证驾驶员租车出行发生交通事故——

各方该如何承担责任？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为了尽
快完成交易，尤其是熟人朋友之
间，往往采用口头形式订立合同。
但由于口头合同并不比书面合同
的规范与严谨，一旦合同履行过程
中出现了纠纷，当事人往往很难维
权。

经原被告双方通过微信协商，
被告向原告购买一批护栏，总货款
为7.59万元，原告在收到被告支付
的定金4万元后组织生产，之后原告
将案涉货物送到被告指定场地并安
装完成后，被告拒不履行付款义务，
为此，原告向法院起诉。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双
方通过微信达成了护栏的供货及
安装合同，微信聊天中多次提及
货物的规格、价款、付款方式，该
约定是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
示，依法应予确认，原、被告双方
应按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原告
作为卖方履行了自己的供货义
务，被告作为买方应按照约定向
原告支付货款，被告未按期付款，
已经构成违约，判决被告于判决
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剩余货款人民
币3.59万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
百六十九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
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
其他形式。

口头合同因其简单、效率高，在
商事活动中频繁出现。但俗话说“口
说无凭”，口头合同在提高商业效率
的同时，也隐含着巨大的风险。与书
面合同相比，口头合同常见的风险
有：被告否认与原告之间存在合同
关系、对货物质量标准持不同看法，
对价格单价及报酬产生争议、标的
物数量无法确定等，对主张权利的
一方来说，无疑会增加举证的困难。

1、杜绝口头承诺。
2、签订既能促成交易，又能防

范风险且可以最大限度维护自身权
益的合同。

3、如果确实不方便或者时间太
急来不及采用书面合同的，建议做
如下步骤规避法律风险：

（1）在订立口头合同时，如果是
电话的，可以电话录音，如果在现场
的，可以录音或者请无利害的第三
人作为现场见证；

（2）在履行过程中，尽量留下其
他交谈记录，如微信、QQ、邮件等
（在合同履行完毕之前，不要删除这
些记录）；

（3）涉及钱款交付的，通过转账
的方式；

（4）涉及发货的，必须留有发货
及签收记录；

（5）一旦发生纠纷，协商沟通过
程应全程录音。

总之，口头合同具有一定的复
杂性，但通过明确的约定、遵守合
同约定以及妥善保存证据等方
式，可以有效避免纠纷的发生。但
还是在此提醒大家，交易过程中
尽量签订书面合同，对合同价款、
违约责任及交付等问题进行明确
的约定，并在交易过程中注意保
留证据，以免发生纠纷时，造成维
权困难。

（安平法院）

口头协议
有没有法律效力？

执行工作，以人为本，既要维护法律
的权威，也要体现司法温度，既需重拳出
击，也需文明善意。近日，景县法院执行法
官在执行一起合同纠纷案件时，通过善意
执行，兼顾了双方当事人的权益，既保障
了申请执行人的利益，也最大程度减小了
对被执行人的影响。

被执行人韩某长期在某液压科技公
司采购产品，2020年，因韩某的生意经营
不善资金链断裂，导致拖欠该公司的货款
久久不能给付。该液压科技公司向景县法

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韩某于一年之内偿
还原告货款26万元。该案进入执行程序
后，执行法官对韩某名下的房屋采取了查
封措施。由于申请人念及双方长期合作的
不易，且韩某承诺会尽快履行还款义务，
便向法院申请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然而，
四年多来，韩某不仅没有还钱，还拒接申
请人电话，玩起了“失踪”。为此，该公司一
怒之下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要求法院处
置韩某名下房屋。

经过多方努力，执行法官终于与韩

某取得联系，积极开展双方的思想疏导工
作。一方面，释法明理，让韩某认识到怠于
履行义务对其造成的不良影响；另一方
面，从房屋拍卖风险与实用性等角度与申
请人进行了深入沟通，最终申请人同意韩
某在三日内将货款还清。达成一致后，韩
某积极筹措资金，于三日后将所有债务履
行完毕。至此，申请人的权益得以保障，对
被执行人生活造成的影响也降到了最低，
该案顺利执行。

（景县法院）

景县法院：善意文明执行 让情与法互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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